中共石狮市委办公室
狮委办〔2018〕72号

中共石狮市委办公室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石狮市2018年移风易俗工作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各镇（街道）党委（党工委）、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《石狮市2018年移风易俗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七届市委常委会第69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中共石狮市委办公室       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年7月2日

石狮市2018年移风易俗工作实施方案
为贯彻落实全国推动移风易俗和文明乡风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以及省、泉州市有关部署，深化和巩固全国农村移风易俗工作试点市成果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全市深化“推进移风易俗 弘扬文明新风”主题活动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将2018年确定为移风易俗推动年，以“喜事新办、丧事简办、神事不办”为切入点和落脚点，着重推进移风易俗工作落实落细落小。2018年底前，全市所有村（社区）完成新一轮村规民约（居民公约）修订工作，重点纳入“喜事新办、丧事简办、神事不办”等内容；村（社区）100%建立“四会”组织，即村民议事会、道德评议会、禁毒禁赌会（和谐促进会）、红白理事会；力争群众对移风易俗工作满意率达90%以上。

二、具体举措

（一）深化喜事新办。
1．充分发挥市青商会等社会组织作用，持续推进“莫炫嫁妆·婚姻无价”、“八点开席·准时赴宴”等系列宣传活动。全市各类喜庆宴开席时间中午不超过12:30，晚上不超过20:00。
2．严控党员、公职人员婚礼规模。除婚礼需提前7个工作日报批外，单方宴请不超过15桌，双方联合宴请不超过25桌，且不得邀请非亲属关系的人员参加，不得收受亲属以外人员的礼金、礼品。婚礼用车不超过5辆，从简举办婚礼。
3．简办生日宴。小孩满月、周岁、十六岁以及老人做寿等，一律取消“口灶份”，非亲属关系的党员、公职人员不得赴宴。
4．10月底前，举办一次全市性集体文明婚礼，组织百对新人参与。

责任单位：市纪委监委、市委宣传部、文明办、市总工会、团市委，各镇（街道）

（二）巩固丧事简办
1．严控办丧时间。全市殡期控制在5日以内（即“头尾5天”）；党员、公职人员操办丧葬事宜一般不超过3日，最长不超过5日。
2．严控出殡规模。出殡阵头不超过5阵、花圈不超过15个。
3．简化丧礼流程。办丧期间一律以咸饭、菜汤等简餐招待亲友，不再另外设宴；取消丧事“对年”、“三载”办桌以及分发“口灶份”。
4．不得占用主次干道、消防通道等公共场地办丧，市区（凤里、湖滨街道，灵秀、宝盖镇）所辖村（社区）要划定专门区域，固定用于摆祭、“送草”、“倒龛”等葬礼活动。
5．力推绿色殡葬。全年全市骨灰海葬要达3000例以上。

责任单位：市纪委监委、市委社会工作部、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、城市管理局、卫生和计划生育局、文体旅游广电新闻出版局、社科联，各镇（街道）

（三）推进神事不办

1．严禁党员、公职人员组织或参与“普渡”、“佛生日”等各类神事活动。
2．严禁“普渡”大操大办，落实办普“三不”规定，即“接普”时不办宴席，“接普”、“送普”不发普渡果或其他形式的普渡礼品，“做普”不办公桌。

责任单位：市纪委监委，各镇（街道）

（四）健全“一约四会”

2018年底前，实现两项全覆盖，即全市所有村（社区）将“喜事新办、丧事简办、神事不办”内容纳入村规民约（居民公约）；所有村（社区）建有“四会”组织。同时，依托村级红白理事会成立移风易俗宣导队，实现“事前、事中、事后”全程宣传、劝导、督促。

责任单位：市委宣传部、文明办，各镇（街道）

（五）完善制度建设

1．6月底前，市纪委监委出台《石狮市党员、公职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细则》和《全面开展移风易俗专项治理方案》。
2．各镇（街道）与所辖村（社区）“两委成员”100%签订《移风易俗承诺书》。同时，对所辖村（社区）“两委成员”操办婚丧事宜100%实行事前谈话提醒。
3．各级文明村镇干部职工100%签订《移风易俗承诺书》。

责任单位：市纪委监委、市委文明办，各镇（街道）

（六）多向同步助推
1．6月底前，各镇（街道）按所辖村（社区）总数20%和10%的比例分别确定移风易俗工作示范村（社区）和联系村（社区），同步开展典型培育和重点治理。在全市20%的农村试点设置“移风易俗红黑榜”。强化镇级对红白理事会成员、村（社区）两委成员的指导培训。
2．市委党校要把移风易俗内容列入基层干部培训；市农办结合“新型职业农民培训”工作开展移风易俗宣传。

责任单位：市委文明办、党校、市农办，各镇（街道）

（七）开展源头治理
1．6月至8月，由市委社会工作部（民政局）牵头，集中打击非法丧葬社会中介活动，督促殡葬管理服务机构严格按照死亡证明出具时间办理租棺、火化等事宜。由市城市管理局牵头，各镇（街道）开展整治占道搭设灵棚、宴棚。由市公安局、安监局牵头，查处办丧期间聚众赌博、对遗体注射“防腐针”等违法行为。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牵头，进一步明确死亡证明的办理流程，建立举报受理、奖惩兑现机制，受理一例、查处一例、奖励一例。
2．7月，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、社科联牵头，摸排全市“择日子”“看风水”等人员，组织集中培训学习，严禁假借繁琐祭悼仪式谋取私利，严格限制办丧天数需在5日以内，违规人员将列入“黑名单”，通报所属协会及主管部门予以惩戒；重点整治全市登记在册的佛道教及民间信仰场所假借佛事、神事非法敛财；加强对“普渡”“佛生日”等民间信仰活动的正面引导，逐步转化为文化节、公益节、文体赛事等形式。

责任单位：市委社会工作部（民政局）、文明办、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、公安局、城市管理局、卫生和计划生育局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、文体旅游广电新闻出版局、社科联，各镇（街道）

（八）抓好宣传载体

1．4月起，依托石狮日报策划推出为期半年的“乡风文明 移风易俗”“移风易俗大家谈”专题报道；在石狮电视台、石狮文明网、“文明石狮”微信公众号常年开设“移风易俗”“乡风文明曝光台”等专栏。
2．5月至6月，举办移风易俗主题“闽南四句”原创作品和公益广告作品征集评选活动，在全市中小学校开展“小手拉大手”活动，筹拍一部主题公益宣传片，10月起在全市推送。
3．5月至10月，组织25场次的“狮城新风进万家”主题巡回宣传活动。以开展“家+文化”活动为引领，举办“好家训、好家风征集”“传家训、立家规、扬家风”等活动，策划推出“游古厝 寻家风”亲子游、家庭文化季等特色活动，推动建成一批家训家风文化长廊和“家训家风”“邻里文化”品牌阵地。广泛开展“身边故事、共同铭记”“举乡贤、颂乡贤、学乡贤”等活动，深入挖掘在移风易俗方面具有突出贡献的乡贤典型。持续深化“文明家庭”“星级文明户”“最美家庭”等评选活动。

责任单位：市委宣传部、文明办、市教育局、文体旅游广电新闻出版局、妇联、文联、市广播电视台、石狮日报社，各镇（街道）

（九）严肃执纪问责

设立专门举报电话，市纪委监委对涉及党员、公职人员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举报线索优先查办，不仅追究当事人责任，还追究主体责任、监督责任，并对典型问题指名道姓通报曝光，实现“线索核查率100%、案件查处率100%、连带追责率100%、媒体曝光率100%”。市委组织部对违反移风易俗、符合不合格党员认定标准的党员，及时启动不合格党员处置工作，狠刹大操大办之风。

责任单位：市纪委监委、市委组织部，各镇（街道）

（十）强化督促考评

2018年底前，实现镇（街道）、市直单位落实移风易俗工作情况考评“三纳入”，即纳入党建工作考评、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各类先进考评、纳入2018年度绩效考评。

责任单位：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、市委组织部、文明办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明确责任分工。移风易俗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，要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，各部门齐抓共管。各镇（街道）党委（党工委）书记作为属地移风易俗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要亲自协调、亲自过问、亲自督促，落实班子成员“一岗双责”，建立移风易俗工作责任清单，确保辖区移风易俗工作落实落细。

（二）强化舆论引导。在石狮日报、市广播电视台、中国石狮网、石狮文明网等开设专题、专栏，依托“爱石狮”“中国石狮网”“文明石狮”等微信平台，加大对移风易俗工作的宣传，同步宣传先进典型与曝光反面案例。

（三）纳入创建管理。把移风易俗工作及要求纳入文明村镇、文明家庭创建标准、测评体系，修订市级文明村镇、文明家庭测评体系，加大移风易俗工作评分权重，实现常态化运作。

（四）抓住关键人群。落实《泉州市关于规范党员和公职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规定（试行）》，要求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以身作则，带头移风易俗。充分调动海内外乡贤、工商企业界人士等在移风易俗方面的带头示范作用，试行将移风易俗工作融入协会、行业自律规范，倡导将节省的礼俗开支捐资奖学奖教、老年事业、社会救助等公益慈善。

（五）突出奖惩问责。制定《石狮市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奖惩暂行办法》，对工作积极主动、措施有力、成效显著的单位和镇村实施奖励；对领导不力、工作不实、推诿扯皮的单位、镇村严肃问责。

四、进度安排

（一）宣传发动（4月至9月）。充分发挥报刊、广播、电视、网络、手机客户端等媒体的作用，充分调动人民群众支持、参与移风易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营造浓厚氛围。引入第三方测评群众满意率，对满意率未达90%的镇（街道）在年度绩效考评中进行扣分。

（二）任务分解（6月）。各责任单位、各镇（街道）要制定年度工作细案，报送市文明委，并于2018年7月5日、12月5日前将工作开展情况书面报送市文明委（联系人：陈峰，联系电话：88710002）。

（三）组织实施（6月至11月）。各责任单位、各镇（街道）围绕年度工作细案，推动各项措施落到实处。市文明委联合市纪委监委于7月和11月分别开展一次专项督查，适时召开移风易俗工作推进会。

（四）健全机制（12月）。进一步完善移风易俗工作的领导、投入、教育、激励等制度建设，推动我市移风易俗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。

    附件：石狮市2018年移风易俗工作责任分解表

附件

石狮市2018年移风易俗工作责任分解表
	序号
	具体举措
	主要内容
	牵头单位
	责任单位

	1
	深化喜事新办
	充分发挥市青商会等社会组织作用，持续推进“莫炫嫁妆·婚姻无价”、“八点开席·准时赴宴”等系列宣传活动。
	团市委
	市委宣传部、文明办、市总工会、各镇（街道）

	
	
	严控党员、公职人员婚礼规模。
	市纪委监委
	各镇（街道）

	
	
	简办生日宴。小孩满月、周岁、十六岁以及老人做寿等，一律取消“口灶份”，非亲属关系的党员、公职人员不得赴宴。
	市纪委监委、各镇（街道）
	

	
	
	举办一次全市性集体文明婚礼。
	市总工会、团市委
	各镇（街道）

	2
	巩固丧事简办
	严控办丧时间，最长不超过5日。
	市委社会工作部（民政局）
	市纪委监委、民族与宗教事务局、卫生和计划生育局、社科联、各镇（街道）

	
	
	严控出殡规模。出殡阵头不超过5阵、花圈不超过15个。
	各镇（街道）
	

	
	
	简化丧礼流程。办丧期间一律以咸饭、菜汤等简餐招待亲友，不再另外设宴；取消丧事“对年”、“三载”办桌以及分发“口灶份”。
	各镇（街道）
	

	
	
	不得占用主次干道、消防通道等公共场地办丧，市区（凤里、湖滨街道，灵秀、宝盖镇）所辖村（社区）要划定专门区域，固定用于摆祭、“送草”、“倒龛”等葬礼活动。
	市城市管理局
	各镇（街道）

	
	
	力推绿色殡葬。
	市委社会工作部（民政局）
	各镇（街道）

	3
	推进神事不办
	严禁党员、公职人员组织或参与“普渡”、“佛生日”等各类神事活动。
	市纪委监委
	各镇（街道）

	
	
	严禁“普渡”大操大办，落实办普“三不”规定，即“接普”时不办宴席，“接普”、“送普”不发普渡果或其他形式的普渡礼品，“做普”不办公桌。
	各镇（街道）
	

	4
	健全“一约四会”
	全市所有村（社区）将“喜事新办、丧事简办、神事不办”内容纳入村规民约（居民公约）；所有村（社区）建有“四会”组织。同时，依托村级红白理事会成立移风易俗宣导队，实现“事前、事中、事后”全程宣传、劝导、督促。
	市委宣传部、文明办
	各镇（街道）

	5
	完善制度建设
	出台《石狮市党员、公职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细则》和《全面开展移风易俗专项治理方案》。
	市纪委监委
	

	
	
	各镇（街道）与所辖村（社区）“两委成员”100%签订《移风易俗承诺书》。同时，对所辖村（社区）“两委成员”操办婚丧事宜100%实行事前谈话提醒。
	市委文明办、各镇（街道）
	

	
	
	各级文明村镇干部职工100%签订《移风易俗承诺书》。
	市委文明办、各镇（街道）
	

	6
	多向同步助推
	各镇（街道）按所辖村（社区）总数20%和10%的比例分别确定移风易俗工作示范村（社区）和联系村（社区），同步开展典型培育和重点治理。在全市20%的农村试点设置“移风易俗红黑榜”。强化镇级对红白理事会成员、村（社区）两委成员的指导培训。
	市委文明办、各镇（街道）
	

	
	
	把移风易俗内容列入基层干部培训；结合“新型职业农民培训”工作开展移风易俗宣传。
	市农办、市委党校
	各镇（街道）

	7
	开展源头治理
	集中打击非法丧葬社会中介活动，督促殡葬管理服务机构严格按照死亡证明出具时间办理租棺、火化等事宜。
	市委社会工作部（民政局）
	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、文体旅游广电新闻出版局、社科联

	
	
	开展整治占道搭设灵棚、宴棚。
	市城市管理局
	各镇（街道）

	
	
	查处办丧期间聚众赌博、对遗体注射“防腐针”等违法行为。
	市公安局、安监局
	各镇（街道）

	
	
	进一步明确死亡证明的办理流程，建立举报受理、奖惩兑现机制，受理一例、查处一例、奖励一例。 
	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、市委文明办
	市委社会工作部（民政局）、市公安局、各镇（街道）

	
	
	摸排全市“择日子”“看风水”等人员，组织集中培训学习；重点整治全市登记在册的佛道教及民间信仰场所假借佛事、神事非法敛财；加强对“普渡”“佛生日”等民间信仰活动的正面引导。
	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、社科联
	各镇（街道）

	8
	抓好宣传载体
	依托石狮日报策划推出为期半年的“乡风文明 移风易俗”“移风易俗大家谈”专题报道；在石狮电视台、石狮文明网、“文明石狮”微信公众号开设“移风易俗”“乡风文明曝光台”等专栏。
	市委宣传部、文明办
	石狮日报社、市广播电视台

	
	
	举办移风易俗主题“闽南四句”原创作品和公益广告作品征集评选活动，在全市中小学校开展“小手拉大手”活动，筹拍一部主题公益宣传片。
	市委宣传部、文明办
	市文体旅游广电新闻出版局、教育局、文联

	
	
	组织 “狮城新风进万家”主题巡回宣传活动；举办“好家训、好家风征集”“传家训、立家规、扬家风”等活动；策划推出“游古厝 寻家风”亲子游、家庭文化季等特色活动；推动建成一批家训家风文化长廊和“家训家风”“邻里文化”品牌阵地；广泛开展“身边故事、共同铭记”“举乡贤、颂乡贤、学乡贤”等活动；持续深化“文明家庭”“星级文明户”“最美家庭”等评选活动。
	市委宣传部、文明办
	市教育局、妇联、各镇（街道）

	9
	严肃执纪问责
	设立专门举报电话，对涉及党员、公职人员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举报线索优先查办；对违反移风易俗、符合不合格党员认定标准的党员，及时启动不合格党员处置工作。
	市纪委监委、市委组织部
	各镇（街道）

	10
	强化督促考评
	实现镇（街道）、市直单位落实移风易俗工作情况考评“三纳入”，即纳入党建工作考评、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各类先进考评、纳入2018年度绩效考评。
	市委组织部、市政府办、市委文明办
	


抄送：泉州市文明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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